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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 制 发 票 的 企 业 , 可 以 并 处 吊 销 发 票 准 印 证 曰 构 成 犯 罪 的 袁 依

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遥

前 款 规 定 的 处 罚 袁叶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税 收 征 收 管 理 法 曳 有

规 定 的 袁 依 照 其 规 定 执 行 遥

第三十九条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袁 由 税 务 机 关 处 1 万 元

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曰 情 节 严 重 的 袁 处 5 万 元 以 上 50 万 元

以 下 的 罚 款 曰 有 违 法 所 得 的 予 以 没 收 院

渊 一 冤 转 借 尧 转 让 尧 介 绍 他 人 转 让 发 票 尧 发 票 监 制 章 和 发 票

防 伪 专 用 品 的 曰

渊 二 冤 知 道 或 者 应 当 知 道 是 私 自 印 制 尧 伪 造 尧 变 造 尧 非 法 取

得 或 者 废 止 的 发 票 而 受 让 尧开 具 尧存 放 尧携 带 尧邮 寄 尧运 输 的 遥

第四十条 对 违 反 发 票 管 理 规 定 2 次 以 上 或 者 情 节 严 重

的 单 位 和 个 人 袁税 务 机 关 可 以 向 社 会 公 告 遥

第四十一条 违 反 发 票 管 理 法 规 袁 导 致 其 他 单 位 或 者 个

人 未 缴 尧 少 缴 或 者 骗 取 税 款 的 袁 由 税 务 机 关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袁 可

以 并 处 未 缴 尧 少 缴 或 者 骗 取 的 税 款 1 倍 以 下 的 罚 款 遥

第四十二条 当 事 人 对 税 务 机 关 的 处 罚 决 定 不 服 的 袁 可

以 依 法 申 请 行 政 复 议 或 者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遥

第四十三条 税 务 人 员 利 用 职 权 之 便 袁 故 意 刁 难 印 制 尧 使

用 发 票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袁 或 者 有 违 反 发 票 管 理 法 规 行 为 的 袁依 照

国 家 有 关 规 定 给 予 处 分 曰构 成 犯 罪 的 袁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遥

第七章 附则

第四十四条 国 务 院 税 务 主 管 部 门 可 以 根 据 有 关 行 业 特

殊 的 经 营 方 式 和 业 务 需 求 袁 会 同 国 务 院 有 关 主 管 部 门 制 定 该

行 业 的 发 票 管 理 办 法 遥

国 务 院 税 务 主 管 部 门 可 以 根 据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管 理 的 特

殊 需 要 袁 制 定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的 具 体 管 理 办 法 遥

第四十五条 本 办 法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遥 财 政 部 1986 年

发 布 的 叶 全 国 发 票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曳 和 原 国 家 税 务 局 1991 年 发

布 的 叶关 于 对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和 外 国 企 业 发 票 管 理 的 暂 行 规 定 曳

同 时 废 止 遥

渊2010年 12月 20日印发冤

根 据 叶国 务 院 关 于 统 一 内 外 资 企 业 和 个 人 城 市 维 护 建 设

税 和 教 育 费 附 加 制 度 的 通 知 曳渊 国 发 咱2010暂35 号 冤 决 定 袁 自

2010 年 12 月 1 日 起 袁 对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尧 外 国 企 业 及 外 籍 个 人

渊 以 下 简 称 外 资 企 业 冤 征 收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和 教 育 费 附 加 遥 现

将 有 关 问 题 规 定 如 下 院

对 外 资 企 业 2010 年 12 月 1 日 渊含 冤之 后 发 生 纳 税 义 务 的

增 值 税 尧 消 费 税 尧 营 业 税 渊以 下 简 称 野 三 税 冶冤征 收 城 市 维 护 建 设

税 和 教 育 费 附 加 曰 对 外 资 企 业 2010 年 12 月 1 日 之 前 发 生 纳

税 义 务 的 野 三 税 冶袁不 征 收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和 教 育 费 附 加 遥

渊2010年 11月 4日印发冤

根 据 叶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曳 及 其 实 施 条 例 的 相

关 规 定 袁 现 就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注 销 前 由 于 预 征 土 地 增 值 税 导

致 多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的 退 税 问 题 公 告 如 下 院

一尧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渊 以 下 简 称 企 业 冤 按 规 定 对 开 发 项 目

进 行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 后 袁 在 向 税 务 机 关 申 请 办 理 注 销 税 务 登

记 时 袁如 注 销 当 年 汇 算 清 缴 出 现 亏 损 袁 应 按 照 以 下 方 法 计 算 出

其 在 注 销 前 项 目 开 发 各 年 度 多 缴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款 袁 并 申 请

退 税 院

渊 一 冤 企 业 整 个 项 目 缴 纳 的 土 地 增 值 税 总 额 袁 应 按 照 项 目

开 发 各 年 度 实 现 的 项 目 销 售 收 入 占 整 个 项 目 销 售 收 入 总 额 的

比 例 袁在 项 目 开 发 各 年 度 进 行 分 摊 袁具 体 按 以 下 公 式 计 算 院

各 年 度 应 分 摊 的 土 地 增 值 税 = 土 地 增 值 税 总 额 伊渊 项 目 年

度 销 售 收 入 衣 整 个 项 目 销 售 收 入 总 额 冤

本 公 告 所 称 销 售 收 入 包 括 视 同 销 售 房 地 产 的 收 入 , 但 不

包 括 企 业 销 售 的 增 值 额 未 超 过 扣 除 项 目 金 额 20%的 普 通 标 准

住 宅 的 销 售 收 入 遥

渊二 冤项 目 开 发 各 年 度 应 分 摊 的 土 地 增 值 税 减 去 该 年 度 已

经 税 前 扣 除 的 土 地 增 值 税 后 袁 余 额 属 于 当 年 应 补 充 扣 除 的 土

地 增 值 税 曰 企 业 应 调 整 当 年 度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袁并 按 规 定 计 算

当 年 度 应 退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款 曰 当 年 度 已 缴 纳 的 企 业 所 得 税

税 款 不 足 退 税 的 袁应 作 为 亏 损 向 以 后 年 度 结 转 袁并 调 整 以 后 年

度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遥

渊 三 冤 企 业 对 项 目 进 行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 的 当 年 袁 由 于 按 照

上 述 方 法 进 行 土 地 增 值 税 分 摊 调 整 后 袁 导 致 当 年 度 应 纳 税 所

得 额 出 现 正 数 的 袁应 按 规 定 计 算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渊 四 冤 企 业 按 上 述 方 法 计 算 的 累 计 退 税 额 袁 不 得 超 过 其 在

项 目 开 发 各 年 度 累 计 实 际 缴 纳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遥

二尧 企 业 在 申 请 退 税 时 袁 应 向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提 供 书 面 材 料

证 明 应 退 企 业 所 得 税 款 的 计 算 过 程 袁 包 括 企 业 整 个 项 目 缴 纳

的 土 地 增 值 税 总 额 尧 整 个 项 目 销 售 收 入 总 额 尧项 目 年 度 销 售 收

入 尧 各 年 度 应 分 摊 的 土 地 增 值 税 和 已 经 税 前 扣 除 的 土 地 增 值

税 尧各 年 度 的 适 用 税 率 等 遥

三尧 企 业 按 规 定 对 开 发 项 目 进 行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 后 袁在 向

税 务 机 关 申 请 办 理 注 销 税 务 登 记 时 袁 如 注 销 当 年 汇 算 清 缴 出

现 亏 损 袁 但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 当 年 未 出 现 亏 损 袁或 尽 管 土 地 增 值

税 清 算 当 年 出 现 亏 损 袁 但 在 注 销 之 前 年 度 已 按 税 法 规 定 弥 补

完 毕 的 袁 不 执 行 本 公 告 遥

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应 结 合 企 业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 年 度 至 注 销 年

度 之 间 的 汇 算 清 缴 情 况 袁 判 断 其 是 否 应 该 执 行 本 公 告 袁并 对 应

退 企 业 所 得 税 款 进 行 核 实 遥

四尧 本 公 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遥

渊2010年 12月 24日印发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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